
黄 山 学 院 文 件 
校科〔2019〕9 号 

 

 关于印发《黄山学院科研项目经费任
务与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 
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《黄山学院科研项目经费任务与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实施。 

特此通知 

附件：黄山学院科研项目经费任务与考核办法（试行） 

 

黄山学院 

2019 年 9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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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学院科研项目经费任务与考核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，科学合理高效配置资

源,以成果产出为导向，争取科研经费增量，建立科学、合理

的科研业绩考核评价体系，推动学校科研工作持续、健康发

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立足于我校现有科研工作基础，以二级学院为考

核对象，强化各学院管理职能，实现对各学院科研工作的量

化评价，激励广大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。 

第二章  任务核定 

第三条 科研项目经费任务由学校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确

定。 

    第四条 职称和人员以当年 1 月 1 日为准。按正高 6、博

士 5、副高 3、硕士和讲师 2比值计算各学院科研积点。 

    第五条 科研当量按照理科学院积点乘 3，文科学院积点

乘 1（经管学院积点乘 1.5，旅游学院积点乘 2）计算。 

    第六条 按照当量比例分配科研经费任务，计算方法为： 

××学院科研任务经费 ×全校科研任务经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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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考核方法 

第七条 以学院当年到账科研项目经费进行年终目标考

核。纵向项目经费（不含学校自行评审和发文项目）按立项

经费核算，横向项目按当年到账经费核算。 

第八条 成立由分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任组长，科研处、

财务处、人事处、监察审计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科

研项目经费任务考核小组进行考核。 

第九条 经费目标任务未达到 60%的不予奖励；完成经费

目标任务 60%及以上的，根据经费目标任务完成度分段奖励：

经费目标任务 60%以内部分，按 4%奖励；经费目标任务大于

60%至 80%（含 80%）的部分，按 6%奖励；经费目标任务大于

80%至 100%（含 100%）的部分，按 8%奖励；超过经费目标任

务 100%的部分，按 10%奖励。 

第四章 奖励办法 

第十条 根据考核结果，奖励经费在年终结算时予以一次

性核发。 

第十一条 鼓励行政人员参与科学研究，其研究经费可以

纳入相应学院参与年终考核与奖励。 

第十二条 各学院根据自身情况，制定相关奖励政策，并

报科研处备案。 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因撤项、中止等因素导致项目研究经费退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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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追回原有奖励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9年开始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- 5 - 
 

黄山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 日印发  


